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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关于进一

步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困难群众兜底保障工作的通知 

国发明电〔2020〕9 号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党委和人民政府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，

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： 

为更好解决疫情防控期间部分群众面临的突发性、紧迫性、

临时性生活困难，以及保障特殊困难人员基本照料服务需求，切

实做好兜底保障工作，织密织牢社会安全网，坚决打赢疫情防控

人民战争、总体战、阻击战，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保障好疫情防控期间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

坚持应保尽保、保障到位。各地要统筹使用中央财政困难群

众救助等补助资金和地方各级财政安排资金，及时足额发放低保

金、特困供养金、孤儿基本生活费，以及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

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，切实保障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。疫情比较

严重的地区，可适当增加困难群众生活补助，所需资金由地方财

政负担。对于受疫情影响无法外出务工、经营、就业，收入下降

导致基本生活困难的城乡居民，符合条件的要及时纳入最低生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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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范围。对外出务工、返岗复工的低保对象，在计算家庭收入

时适当扣减务工成本。 

及时足额发放价格临时补贴。密切关注物价变动情况，物价

涨幅达到规定条件时，及时启动实施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

上涨挂钩联动机制，按时足额向低保对象、特困人员等困难群众

发放价格临时补贴，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适当提高补贴标准。 

做好贫困人口救助帮扶。对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，

要及时纳入低保、特困供养、临时救助范围。对受疫情影响致贫

的其他人员和返贫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，要及时落实临时救助等

社会救助政策，确保其基本生活不受影响。 

加大新冠肺炎患者及受影响家庭救助力度。对确诊病例中的

低保对象、特困人员、低收入家庭成员以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，

按规定及时给予临时救助，可一事一议加大救助力度。对因家庭

成员被隔离收治导致基本生活出现暂时困难的家庭，由当地街道

（乡镇）或县级民政部门实施临时救助。对生活困难的患者及其

家庭，按规定及时纳入低保、特困供养或临时救助范围；对其中

的病亡人员家庭，加大临时救助力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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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对基本生活受疫情影响，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

盖的困难群众，要通过临时救助做到凡困必帮、有难必救。湖北

省和武汉市以及其他疫情严重地区，可委托社区（村）实施“先

行救助”，根据急难情形提供物质帮助或服务，发现困难立即救

助。 

二、保障好陷入临时困境外来人员基本生活 

做好临时滞留人员帮扶工作。对疫情防控期间，因交通管控

等原因暂时滞留，在住宿、饮食等方面遭遇临时困难的人员，各

地要根据其基本生活需要，及时提供临时住宿、饮食、御寒衣物

等帮扶。 

做好其他外来人员救助工作。对受疫情影响，找不到工作又

得不到家庭支持，基本生活出现暂时困难的外来务工人员，各地

要按规定给予临时救助。符合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条件

的由救助管理机构实施救助。 

做好发现引导帮扶救助工作。湖北省和武汉市以及其他疫情

严重地区，公安、城管、疾控和城乡社区工作人员在巡查、排查

时，发现上述外来人员有发热、干咳等症状的，要立即安排其接

受集中隔离医学观察，对其他外来人员要引导或协助其向救助管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2176


